臺北市政府辦理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補助計畫

壹、前言
近10年來雖火災發生件數逐年下降，但住宅火災仍居高不下，以100年為例，本市之建築火災中，住宅火災約佔52%，且國內火災以高齡化社會住宅建築物火災及集合住宅火災為甚，尤其92年8月臺北縣蘆洲市大囍市社區造成13死、71傷，則是最令人警惕的重大住宅火災案例，故如何使居高不下的住宅火災的發生以及死亡率減低，乃是當務之急。

國內一般因為建築與消防法令關係，5層樓以下的建築物多半未設置系統式的火警自動警報設備，致使居家民眾因未能早期獲知火災案件發生，而限縮避難逃生的時間，往往造成人命傷亡。
以日本東京消防廳為例，據該管所修訂之火災預防條例規定，凡新建、改建的住宅，於2004年10月1日起即規定必須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；既有住宅，最遲至2010年4月1日以後，也規定必須設置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。根據東京消防廳的2001年至2010年的統計，有裝設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住宅，其火災死亡率約為未裝設者之二分之ㄧ；在美國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的設置率由1977年的22%，提升至2008年96%，而住宅火災死亡人數由5,865人降低至2,780人，降幅達53%，顯示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對於保護人命安全有重大的幫助。
為降低住宅火災、減少人命傷亡，本局除強化宣導及研訂法規作為外，另正同步結合消防公協會等團體朝補助推廣設置；惟查本局火災調查科訪談歷年住宅火災之關係人，統計其家庭年所得，進一步分析家庭經濟狀況與火災發生有顯著關係，復查本市100年12月底止低收入戶數計19,427戶，佔本市總戶數1.94％，依據「社會救助法」之規定，秉持「主動關懷，尊重需求，協助自立」之原則，突顯出本市除重視高齡化社會來臨外，低收入戶之居住安全應更加重視，對於其居住安全之維護不容忽視，避免造成雪上加霜。

    再查美國CDC（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）贊助計畫，1998年起選擇住宅死亡率偏高的社區，贊助低收入戶安裝偵煙式警報器和實施防火安全教育，計畫執行至今約有610人因而獲救，基於計畫成功，更於2001年與13個州簽訂5年合作同意書；據此，以補助低收入戶方式，不僅顯示本市重視低收入戶社會救助之資源，並可期望擴及中央及其他縣市之重視，以提升住宅居住安全。

貳、目標

為保障本市市民生命財產安全，推動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，對於經濟弱勢之低收入戶市民以及獨居長者、身心障礙者，制定補助措施，並藉此提升市民對住宅用火災警報器之了解及增加安裝意願。
參、辦理單位
一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。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。
三、執行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所屬各救災救護大隊、臺北市義消總隊婦女宣導大隊。
肆、補助對象

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：　　
（一）領有本府社會局發予證明之低收入戶（以本府社會局提供之低收入戶清冊記載為準）。
（二）本府社會局提供需裝設之獨居長者（已設有獨居長者救援系統者除外）。

（三）領有本府社會局發予證明之身心障礙者（以本府社會局提供之清冊記載為準，並以視覺、肢體障礙者優先）。
伍、辦理期程
本計畫公布日起即開始執行補助事項，並至採購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發放完畢為止。

陸、補助申請方式

    符合補助對象資格之申請人得向區公所、里辦公處、消防分隊索取，或消防局網站下載列印申請表，並填具相關資料後，逕送當地所屬消防分隊辦理資格審查，依社會局提供之清冊審查合格後始得安裝，每戶發放1只，以申請1次為限。

柒、補助設置及相關注意事項

申請人主動提出申請或由消防局同仁、婦女防火宣導隊進行居家訪視，資格審查合格後，即予以補助：

（一）安裝設置

1.利用各式宣導管道，並於申請人主動提出資格審查合格後，消防局即派員前往裝設，設置完成後填寫紀錄表，並予以列冊。

2.由消防局各大隊規劃低收入戶、獨居長者及身心障礙者訪視進度，由消防局人員及婦女防火宣導隊依進度至各場所進行補助裝設，設置完成後填寫紀錄表，並予以列冊。

3.裝設或訪視時，必要時由鄰、里長及本府社會局、民政局或各區公所等相關單位配合前往。

（二）定期維護檢測：申請人應定期（每月）自行實施測試、清潔、檢查固定及更換電池等。

捌、作業分工

一、主辦單位應辦事項：

（一）函文社會局、民政局或各區公所等單位，協助訪視及裝設，並提供本市低收入戶、獨居長者及身心障礙者清冊。

（二）績效評核及獎勵

本案執行完畢後，依消防局各大隊執行率及居家訪視、宣導措施等進行考評，給予行政獎勵；執行不力者，依「臺北市政府消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」規定檢討懲處。

二、執行單位應辦事項

（一）受理民眾申請：消防局各大隊指定專線電話受理民眾申請補助諮詢，並審查申請資格。

（二）協助裝設：前往申請戶裝設時，並告知應定期自我檢測、保養維護、故障排除、設置位置等相關注意事項。

（三）訪視裝設情形：婦女宣導隊於進行居家訪視時，針對裝設戶協助確認設置情形，以減少警報器脫落或喪失功能等情形。

（四）統計報表傳送：執行計畫期間，每月底前，應陳報安裝及訪視結果彙報表。

玖、成效評估
一、每1個月檢討補助執行情形，第一次檢討執行率需預估達30％，第二次檢討執行率預估達75％，第三次檢討執行率預估達100％。
二、各分隊於處理火災等勤務，應檢查案件地點住戶內是否設置警報器。對於有設置警報器者，應將日期、時間、起火情形、處置應變作為(發現、通報、初期滅火)等事項做成紀錄，以利日後實例宣導及網站公佈。

拾、考評作業方式

本案於施行完畢後實施考評，其項目及獎懲規定如下：

一、分隊人員執行協助設置20戶以上者，嘉獎1次獎勵；40戶以上者，嘉獎2次獎勵，最高以嘉獎2次為限；分隊主管及承辦人員各一人給予嘉獎1次獎勵。

二、如有執行成功案例，安裝人員給予記功1次獎勵；分隊主管及承辦人員各一人給予嘉獎1次獎勵。

三、進行居家訪視宣導人員，訪視50戶以上者，嘉獎1次獎勵；訪視100戶以上者，嘉獎2次獎勵，最高以嘉獎2次為限；分隊主管及承辦人員各一人給予嘉獎1次獎勵。

四、辦理本案之各大隊承辦人給予嘉獎2次1名、協辦人嘉獎1次1名；局承辦人員嘉獎2次1名、協辦人嘉獎1次2名，並依實際出力人員覈實檢討辦理敘獎事宜。
 五、執行本案不力或怠忽職守者，按其情節輕重，予以申誡1至2次之處分。

拾壹、本計畫如有未盡相關事宜，得隨時補充修正之。
	臺北市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補助申請表

編號：___________

	申

請

人

資

料
	姓名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出生年

月日
	年   月   日

	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	連絡

電話
	(宅)

(行動)

	
	戶籍地址
	        市縣         鄉鎮市(區)         路(街)

        段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

	
	申請資格
	□低收入戶，卡號：

-
 （設籍於本市）

	
	
	□獨居長者

	
	
	□身心障礙者

	
	申請
裝設地點
	□同戶籍地址

□地址：

  臺北市      區         路(街)
   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樓之
	裝設地點所有權
	□自有住宅
□租賃住宅

	聲明書內容
	本人向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申請「住宅用火災警報器」，於  年   月   日安裝測試功能正常，對於裝設位置、方式及數量均無異議，日後將定期（每月）自行實施測試、清潔、檢查固定及更換電池，確實做到維護保養責任，以確保產品功能。

申請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	填表須知
	一、申請資格：申請人須為本市列冊之低收入戶、獨居長者及身心障礙者。

二、申請限制：每一低收入戶、每位獨居長者或身心障礙者，以戶為單位，每戶發放1只，以申請1次為限。

	審核意見
	□ 合於補助規定。

□ 不合於規定，原因：

	承辦人： 
	分隊長：
	中隊長：
	大隊長：

	


委　託　書

	立委託書人因
	□工作

□行動不便

□路途遙遠

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__
	，確實無法親自

	申請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補助，特委託_____________君代為申辦。

	  此　致

臺北市政府消防局

委 託 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電話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戶籍地址：
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電話：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

	中 華 民 國   　　年   　　月     　日

	備註：原因欄請於□中打「v」；原因為其他者，請於填明原因。


	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紀錄表

編號：___________

	地址
	臺北市        區         路(街)      段

      巷     弄     號     樓之

	申請人

姓名
	
	補助資格
種類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者

	裝置日期
	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

	檢查項目
	結果判定

	安裝位置
	□正常。  □不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固定狀況
	□正常。  □不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電池
	□正常。  □不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外觀清潔
	□正常。  □不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警報音響
	□正常。  □不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自動試驗功能
	□正常。  □不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	居家安全宣導
	□如何檢測警報器  □減少住家火災危險
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人簽名
	（如為代理人代簽，請註明身分證字號）

	執行人員簽名
	

	備註：申請人需定期（每月）自行實施測試、清潔、檢查固定及更換電池等。


	住宅用火災警報器－施工前、施工後照片黏貼表

	

	施工前照片說明

一、拍攝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二、拍攝處所：□臥室 □客廳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選）

	

	施工後照片說明

一、拍攝時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。

二、拍攝處所：□臥室 □客廳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選）


	臺北市申請安裝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清冊

	編號
	申請

日期
	受補助人

姓名
	身分證

字號
	受補助人地址
	裝設

日期
	補助編號
	補助對象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	
	
	
	
	
	
	
	□低收入戶

□獨居長者

□身心障礙


	臺北市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安裝及訪視結果彙報表

製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	編號
	A
	B
	C
	D
	E

	項目
	轄內預定補助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戶數
	前往訪視
戶數
	完成補助
戶數
	訪視後申請不符合補助資格戶數
	拒絕或無須接受訪視、無需補助戶數

	合計
	
	
	
	
	

	備註
	一、A欄：分配執行補助戶數。
二、B欄：實際訪視戶數。
三、B欄=C欄+D欄+E欄。
四、轄區認定以受補助者實際住居所地址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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